
港島童軍 229 旅幼童軍支部 

 

2015 - 2016 年新年大露營 (蔡志明聯光童軍中心)及 

日營 (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)通告 

 

  幼童軍支部將聯同 童軍及 深資童軍支部 於本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

年 1 月 2 日舉辦新年大露營。地點為 蔡志明聯光童軍中心。中心地處元朗大棠

道大棠村 1 號，環境清優雅靜，是一個理想的活動及訓練地點。 所有幼童軍會

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參加 保良局賽馬會 大棠渡假村之 日營。 我們將學習觀

察樹林生態，了解保育大自然的重要，而且還有機會觀賞到大棠紅葉。 關於夜

間活動方面，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晚上有燒烤及 229 除夕倒數派對，2016 年 1

月 1 日晚上將舉行 元旦營火會。 請注意，上述活動可能會因天氣或其他實際

情況而有所更改，恕不會另行通告。 

 

  幼童軍可以選擇 兩日一夜 或 三日兩夜露營，建議 L3 L4 及 考金紫

荊獎章之幼童軍選擇三日兩夜露營，以完成其中之多項要求。 

 
由於營位有限，請從速報名。 

 

活動詳情如下：  

集合時間 :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 15 分    逾時不候 

解散時間 :  兩日一夜:   2016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正 

   三日兩夜: 2016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 45 分 

 

集合/解散地點 : 灣仔地鐵站中旅社門外 (軒尼詩道) (近家計會門口) 

 

費用： 每位港幣 300 元 (兩日一夜 露營)  

 每位港幣 400 元 (三日兩夜 露營) 

 (費用包括營費、膳食、交通及訓練費 ; 但不包括如睡袋等個

人露營裝備） 

不論參加與否，必須填妥回條， 於11 月 21 日或之前 連劃線支票，抬頭寫 

“香港童軍 229 旅”交回各小隊領袖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幼童軍支部副團長雷永昌 啟 

2015 年 10 月 24 日 



港島童軍 229 旅幼童軍支部  - 回條 

 

2015 -2016 年新年大露營(蔡志明聯光童軍中心) 

及日營(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) 

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  至 2016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 

 

本人已知悉上述活動之內容，且確知敝子女之健康情况 適宜 / 不適宜** 參與

有關活動。並  同意 / 不同意**  敝子女 

 

姓名 : 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小隊 : 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參與上述活動之 兩日一夜露營   / 三日兩夜露營 ** 

 

現付上營費 

 

共港幣_________元正   支票: 銀行_______________編號_________________ 

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

電郵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家長/監護人簽署: 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: ___________________ 

 
** 如適用，請刪除 
 


